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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达标评测认证实施规则 

目的和适用范围 

本规则用于规范中检博森认证（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开展履约能力达标评测认证活动。

制定本规则旨在结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审查履约能力达标评测过程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公司对认

证过程的管理责任，保证认证活动的规范有效。 

一． 认证依据 

GB/T 27065-2015《合格评定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RB/T 301-2016《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技术通则》 

CNAS-SC 25:2015《服务认证机构认可方案》 

GB/T 27922-2011《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GB/T 31863-2015《企业质量信用评价指标》 

二． 术语和定义  

3.1 履约能力 

   主要指履行经济合同的实际能力。 

3.2 达标 

    达到标准 

3.3 评测 

评价与测量 

3.4 评价 

对事物在性质、数量、优劣、方向等方面做出的判断。 

3.5 评价体系 

以对事物进行评价为目的，依据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 

3.6 评价指标 

具体的、可观察的、可测量的评价内容。 

3.7 现场审查  

公司指派审查组到申请方（客户）或获证组织所在办公地点（场所）进行认证的符合性审查。  

三． 职责 

4.1 市场部负责认证项目的开发，申请的受理、评审、合同的签定。 

4.2 审核部负责审查方案管理、审查计划制定、与受审查方的联络、审查组组成和审查任务下达、审查过程

中的协调以及审查的后续活动；对扩大、缩小、暂停、撤消认证实施归口管理。 

4.3 审查组长负责组织制订审查计划、组织实施审查并提交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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